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薮猫不是宠物猫

非法买卖要坐牢

抽中林肯轿车 商家却只想兑模型
法院： 活动主办方应承担奖品兑现责任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文姣 冀东方

本报讯 薮猫， 别名非洲薮

猫， 属于哺乳类猫科动物。 它们

的“招风耳” 极具喜感， 一双大

长腿堪称“喵星人” 之最， 特别

招人喜欢， 这也让它们成为宠物

贸易的焦点。 但是， 薮猫不是家

养宠物猫， 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管理。 近日， 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非法交易薮猫的案件并当庭作

出一审宣判， 这是该院实行环境

资源“三合一” 审理后的首例涉

及珍贵野生动物保护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

2018 年 4 月， 被告人沈某、

张某某共同开设一家宠物用品

店。 同年 5月 6日， 二人通过微

信从微信名为“一个好脾气姑

娘” （另案处理） 处以 80000 元

的价格收购一只薮猫， 后因饲养

不善导致该薮猫意外死亡。 之

后， 又于同月 26 日以 88000 元

的价格从该卖家处收购第二只薮

猫。 同月 30 日， 通过微信从微

信名为“A 大宝姐姐” （另案处

理） 处以 68000 元的价格收购第 3

只薮猫。 后被告人沈某、 张某某委

托“A大宝姐姐” 为其寻找购买薮

猫的买家， 经“A 大宝姐姐” 联系

其他买家出售未果， 2019 年 1 月

25 日两被告人以 50000 元将第三

只薮猫出售给“A大宝姐姐”。

今年 2 月 19 日， 上海市公安

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在沈某、 张某

某开设的宠物用品店内当场查获第

二只薮猫。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

人张某某、 沈某明知薮猫系国家重

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仍予以非法收购

并出售，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收

购、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依法应予惩处。 被告人张某某和沈

某犯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 濒危野

生动物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个月、 缓刑 1 年 6 个月和有期

徒刑 1 年 3 个月、 缓刑 1 年 3 个

月， 均被并处罚金 5000 元。 法院

依法判令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张

某某、 沈某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并连带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7500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姚思慧

本报讯 罗某饮酒后入住酒

店， 房间为复式结构， 第二天下午

他被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在房间内死

亡， 经鉴定为颅脑损伤致死 （摔

跤）。 罗某的家属认为罗某因酒店

房间楼梯设计不符合安全标准， 导

致罗某摔下后头部受伤死亡， 将酒

店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日前松江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判定酒店未

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当承担相

应侵权责任， 故酌情确定其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被告酒店方不

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

后， 维持原判。

2018 年 5 月的某个凌晨， 死

者罗某饮酒后入住被告经营的某精

品酒店， 入住的房间为复式结构，

分上下二层， 下层为起居室， 上层

为卧室， 上下层之间有螺旋型扶梯

连接。 当日下午 14 时许， 被告工

作人员 （女性）进入房间，想询问罗

某是否需办理退房或续房手续，发

现其全身赤裸趴在底层地板上睡

觉，且有打呼声，故未叫醒罗某即退

出了房间。其后两次查房均是如此。

直至下午 17时许，酒店派一男性服

务员进入房间， 发现周某仍然趴着

无响应， 觉得异常便向前台和负责

人进行汇报。 几分钟后酒店工作人

员再次打开房间发现周某疑似死

亡， 便立即报警。 后经公安机关确

认， 罗某系颅脑损伤致死 （摔跤）。

审理中， 经法院释明， 死者家

属拒绝对尸体进行解剖， 只申请对

尸表和死因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论

为： 罗某符合头部损伤致死。 结合

公安机关调查结论， 死者家属认为

罗某系因酒店房间楼梯设计不符合

安全标准， 导致罗某摔下后头部受

伤死亡。 根据死者方申请， 对案发

房间内部楼梯是否符合质量和安全

标准进行了鉴定，结论为：系争楼梯

踏步宽度、角度、高度、栏杆以及楼

梯扶手均不符合现行规范要求；房

间内夹层及楼梯为装修改造搭建，

酒店方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设计图纸

等工程竣工资料， 存在安全隐患。

对此，被告酒店方辩称，并无证

据显示死者系从房间楼梯上摔下受

伤，死者入住酒店时处于醉酒状态，

很可能是其自己在地上摔跤所致。

而被告工作人员在前几次进房查看

时均发现死者在酣睡， 因而未叫醒

死者， 之后查房发现有异常后第一

时间就报警，酒店并无任何过错。

法院经审理认为： 因死者未进

行尸体解剖， 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

判断死者的死亡时间。 根据现有证

据， 死者入住酒店时处于饮酒状

态， 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 应当明知饮酒会带来的

危害性， 其饮酒后失去对身体的控

制， 以致最终摔跌后颅脑损伤而死

亡， 故死者自身的过错与其死亡后

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被告酒店方的责任， 首

先， 根据鉴定报告显示， 涉案房间

内的装饰装修以及楼梯的建造不符合

现行规范要求， 存在安全隐患。 其

次， 被告工作人员在第一次进入房间

时已然发现死者全身赤裸躺在地板

上， 有违常理， 考虑到事发当时的天

气及温度， 其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未

能引起足够重视， 且后续多次查房中

仍未及时发现异常并采取适当措施。

综上， 法院认为酒店在管理上存在瑕

疵，房间内楼梯设计不合规定，存在安

全隐患， 故以此认定酒店未能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故酌情确定其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判决后， 被告酒店方不服， 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应对自

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宾馆等场所经营

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规定的义

务。 因法律中没有对安全保障义务本

身的注意内容和标准给出确定的规

则， 故还需要借助其他法律法规等规

定 （法定注意义务） 和理性人 （审慎

管理人） 的判断标准。

本案中， 依据鉴定意见酒店房间

内楼梯设计不符合规定， 存在安全隐

患， 且其工作人员多次查房均未发现

异常并采取适当措施， 说明酒店在人

员培训和日常管理方面有所欠缺和疏

漏， 以此综合判断认定酒店经营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同时死者本人作

为成年人 ， 对饮酒后的危害应有认

识， 对自己的酒后行为应承担相应责

任。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王长鹏

女子花 188元在微商处参与抽

奖活动， 赢得豪车一辆， 却被对方

以“系统失误” 为由否决。 人生难

得中一次特等奖， 还是一辆价值不

菲的林肯轿车， 却没人给自己兑

奖？ 罗嫣将相关的芸妍、 靓美两公

司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两公司立即

履行交付一辆林肯轿车的义务或者

等价赔偿。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认

定芸妍公司是本案活动的主办方，

应承担相应的奖品兑现责任。

一审判商家交车或赔钱

一审时， 芸妍公司表示， 邀请

罗嫣参加活动的微商林乐并非芸妍

公司的员工， 只是一个微商销售，

而且芸妍公司并非此次活动的主办

方， 而是冠名赞助商， 活动是靓美

公司组织策划的， 芸妍公司不负有

兑换奖品的义务。

靓美公司则称， 靓美公司只是

帮芸妍公司旗下品牌做产品推广活

动， 罗嫣跟芸妍公司之间建立合同

关系， 靓美公司与本案无关。

罗嫣表示， 无论芸妍或靓美，

“总要有人给我兑奖吧？”

经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 芸妍

公司在其活动邀请函资料中明确载

明活动现场有抽奖， 并明确了特等

奖为林肯轿车一辆， 罗嫣缴纳活动

费用， 并参加活动抽中特等奖， 有

权要求芸妍公司兑奖林肯轿车 （一

辆）。 如芸妍公司不能履行交付轿

车的义务， 应向罗嫣赔偿轿车折价

款。 但罗嫣要求靓美公司共同承担

民事责任，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芸妍公司不服， 认为自己并非

活动主办方，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商家上诉称应该兑现车模

二审中， 微商林乐作为证人到

庭作证称： 其原是芸妍公司旗下品

牌的销售代理， 销售团队解散后囤

积了很多产品， 为了清库存就打算

举办一场活动， 由其找赞助商， 靓

美公司操办， 因此靓美公司是此次

活动的主办方， 芸妍公司只是赞助

商。

同时， 芸妍公司上诉理由之一

也表示， 其只是赞助商， 并非主办

方， 不负兑奖义务。

上海一中院认为， 本次活动的

场地定金及布置费， 均由芸妍公司

支付， 且发票也是开具给芸妍公

司， 如芸妍公司仅为此次活动的赞

助商， 则由其直接支付场地租金及

布置费显然有悖常理。 同时， 罗嫣

收到的邀请函封面上印有芸妍公司

品牌的标识， 而邀请函中并没有靓

美公司的字样或品牌标识， 且邀请

函中所列的赞助商并无芸妍公司，

因此芸妍公司称其仅是冠名赞助商

与事实不符。

芸妍公司上诉理由之二， 是邀

请罗嫣的不是该公司员工， 只是微

商林乐。 但上海一中院认为， 罗嫣

是向昵称为“芸妍公司 HR” 的微

信号转账 188元后得以参加此次活

动， 并在抽奖环节中抽中获得特等

奖林肯轿车一辆。 她收到的邀请函

上及活动现场， 均有显著的芸妍公司

标识， 因此罗嫣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此次活动是由芸妍公司举办， 即使如

芸妍公司所述， 微商林乐并非其公司

员工， 也不影响罗嫣直接向芸妍公司

主张兑现相应的奖品。

芸妍公司的另一条上诉理由是，

“涉案奖品应为林肯汽车的车模或是

车辆使用权。” 对此上海一中院认为，

从邀请函的内容来看， 并无特别说明

是车模或使用权， 芸妍公司的上诉主

张缺乏事实依据， 因此可以明确特等

奖为林肯汽车一辆， 从常理推断， 亦

可以确认为林肯汽车实物的所有权。

如芸妍公司不能履行交付该汽车的义

务， 则应向罗嫣赔偿相应的汽车折价

款， 一审法院据此所作判决并无不

当。

（文中人名、 公司名均为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葛天天

本报讯 青浦一家奶茶店老

板秦某为解决经济困难， 竟开设

起色情直播。 近日， 青浦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罪对秦某提起公诉。

秦某原来经营着一家奶茶

店， 和男友规划着等再攒下些存

款， 过两年就结婚。 可今年 7

月， 门店的房租突然涨了大半，

疫情期间的长期歇业本已将这对

年轻情侣的积蓄消耗殆尽， 复工

后的生意也不尽如人意。

秦某为了挣钱， 每天辛劳之

后， 还会在一些正规平台上进行

一些直播。某次直播当中，有个叫

做“毛毛”的观众刷了很多礼物，

并在私信里问是否愿意在其他平

台上进行大尺度直播， 收入要比

这些正规平台多几倍。 秦某当时

拒绝了， 但不久又到了交房租的时

限，看着自己的小店濒临关闭，无奈

之下，秦某回想起了那条私信。

很快， 她与这名 ID 号为毛毛

的男子梁某取得了联系。 梁某是该

直播平台的“家族长”，也就是平台

和主播之间的中介， 日常的工作就

是在正规直播间或者是网红当中，

寻找一些人气一般的， 通过刷礼物

的形式获得主播好感， 再通过私信

来拉人下水， 并从中赚取提成。

秦某计划开两次直播， 等她还

够了房租就退出。 但事情并没有那

么简单， 开始直播的秦某常常因为

尺度不够而屡遭投诉。 秦某心想，

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 一不做二不

休， 为了更快地挣到钱， 早点离开

平台， 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泥沼。

几天之后， 秦某便收到了民警

的传唤，而那时，她刚刚付过房租，

也刚刚结束直播平台的工作……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宋严

本报讯 单身女青年网上邂逅

神秘“优质男”， 不仅风趣幽默、

温柔体贴， 还会传授生财之道。 近

日， 普陀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 目前， 犯罪嫌疑人

严某因涉嫌诈骗被普陀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8 月 23 日， 市民汪小姐来到

普陀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报案称，

她于 8 月 12 日通过某交友 APP 结

识了一网名叫做“张博然” 的网

友。 在之后的聊天中， “张博然”

时不时向汪小姐透露自己掌握了某

彩票投资平台的“门道”， 并建议

汪小姐跟着他一起“为爱投资”，

还再三保证这笔投资为两人的未来

理财， 必定盈利。 在男友的步步引

诱之下， 汪小姐下载了指定彩票投

资软件， 陆续向指定账户转账 32

万余元。

几天后， 因急需用钱， 汪小姐

准备从彩票账户部分提现， 却发现

软件提示需缴纳提现总额 20%的税

费才能提现。 汪小姐忙询问男友该

如何操作， 男友告诉她这是软件规

定， 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汪小姐相信

了， 又向账号中充了近 6 万元的

“提现税费”， 可系统依然显示提现失

败。 汪女士再次向男友求助， 却发现

男友“张博然” 已将其一切联系方式

拉黑。 汪小姐方才发现自己上当受

骗， 向警方报案。

警方接报后立即开展调查。 11

月 22 日， 民警在安徽芜湖一居民区

内将犯罪嫌疑人严某抓获。 到案后，

严某如实向警方供述了自己的作案事

实。 目前， 犯罪嫌疑人严某已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轻信网恋“优质男” 骗你钱包没商量

男子酒店内“蹊跷”死亡 家属怒告酒店
法院：酒店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承担40%赔偿责任

奶茶店老板为付房租开色情直播
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提起公诉


